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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杰普特，证券代码：870105）

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全国股转系统）

挂牌。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办理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以下简称：IPO）的辅导备案手续。目前公司的 IPO

相关工作正在紧张推进，为集中公司各部门有限的人力尽快完成 IPO 申报，杰

普特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系统公司）

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 

2017年 1月 18日，杰普特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

案》；2017年 2月 3日，杰普特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的议案》和《关于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红塔证券）作为杰普特的

主办券商并负责持续督导工作，自杰普特召开董事会审议股票终止挂牌的相关

议案开始，主办券商持续关注并履行了督导职责，确保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并

督促杰普特合法合规履行终止股票挂牌的程序。红塔证券就杰普特申请股票终

止挂牌的原因、履行的程序以及相关的信息披露进行了尽职调查，现就杰普特

的股票终止挂牌事项的合法合规情况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于杰普特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

牌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五节 终止与重新挂

牌”第 4.5.1 条的规定：“挂牌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公司终止其股票挂牌：……（二）终止挂牌申请获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同

意；……挂牌公司应当在收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的股票终止挂牌决定后及

时披露股票终止挂牌公告。”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杰普特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为集中

公司各部门有限的人力尽快完成 IPO 申报，公司拟申请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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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挂牌。该事项己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二、关于杰普特申请股票终止挂牌履行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 

经核查，杰普特在申请股票终止挂牌过程中履行了以下程序： 

（一）2017年 1月 18日，杰普特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本次董事

会应出席董事 5 人，实际参会董事 5 人，包括黄治家、刘健、成学平、张弛、

张云鹏。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治家主持，会议以 5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

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召开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的

议案》，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同意，不存在反对或者弃权情形，该议案表

决不存在回避情形。 

2、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不存在反对或者弃权情形，该议案表决不存在回避情形。 

3、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同意将本次董事会所涉及议案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出席会议的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不存在反对或者弃权情形，该议案表决不存在回避情形。 

（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根据《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暂停与恢复转让业务指南（试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股转系统公司申请，

杰普特股票自 2017 年 1月 25日开市起暂停转让。 

（三）2017年 2月 3日，杰普特召开了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

股东大会应到股东共 11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1 人，持有表决权的公司

股份为 6,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0%。签署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 11 名股

东包括：黄治家、深圳市同聚咨询管理企业（普通合伙）、深圳力合新能源创

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刘健、深圳市光启松禾超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4-5 
 

合伙）、张义民、深圳市松禾创新一号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力合清源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海瑞京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东海

瑞京-力合清源新三板投资基金 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深圳市前海瑞莱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清源瑞莱-新三板 1 号基金、深圳市深港产学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以

6,000 万股同意、0 股反对、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向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的议案》及《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终止挂牌相关事宜的议案》。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杰普特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

止挂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杰普特董事会、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内

容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情形；董事会、股东大会的会议

召集程序、表决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申请股票终止

挂牌的事项经过了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全部通过，不存在异

议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生效；申请股票终止挂牌的决策过程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等相关规定；申请股票终止挂牌的过程合法合规。 

三、关于杰普特申请股票终止挂牌事项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7 年 1 月 18 日，杰普特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方网站披露了

2017-002号《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17-003号《2017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2017-004 号《关于公司股票拟申请终止挂牌的公

告》公告。2017 年 1 月 24 日，杰普特披露了 2017-005 号《关于公司股票暂停

转让的公告》。2017年 2月 3日，杰普特披露了 2017-006号《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杰普特已按照股转系统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规

范和及时地履行了申请股票终止挂牌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公司申请在全国股转系统终止挂牌过程中对异议股东权益

的保护情况 

根据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股东持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为 6,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0%，同意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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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000 万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股数和弃权股

数均为 0，不存在异议股东。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杰普特本次申请股票终止挂牌的过程中，股东权

益保护措施适当，不存在异议股东。 

五、结论意见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杰普特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申请股票终止

挂牌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股转系统公司的现行规定，合法合规。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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